

湘财行罚〔2024〕38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湖南省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焕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白沙路207号天机大厦

根据《财政部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2023年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财库〔2023〕28号）要求，我厅派出检查组对湖南省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你公司）的湖南省内政府采购项目进行了检查。你公司于2024年5月31日签署了检查报告，我厅于2024年8月20日立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规定，作出处罚决定如下：

一、主要事实

供应商提供虚假认证证书、检验检测报告。
在长沙理工大学2022年贷款贴息项目（水利学院洞庭湖流域物量演变探索与地下储能平台及本科教学建设采购）包2（湘财采计〔2022〕004745号，采购金额为193万元）中，你公司投标文件存在下列问题：

1.你公司投标文件中提供的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出具的“地下管线惯性定位仪（报告编号：CDjx202220642）”检测报告、厦门市计量检定测试院出具的“无人机载高光谱成像系统（报告编号：DX2019-07833）”检测报告，经分别向检测报告出具机构（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厦门市计量检定测试院）函询，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复函内容为：此测试报告不是由我院出具的测试报告；厦门市计量检定测试院复函内容为：我院未出具过 DX2019-07833报告编号的检测报告。

2.你公司投标文件中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登记的“无人机载高光谱成像系统软件（登记号：2018SR751330）”登记证书，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提供的查询结果为：“登记号：2018SR751330对应的登记证书软件名称为：便携式制冷拉曼光谱仪系统软件V1.8”。

综上，你公司提供的部分证书在相关出具部门均无法查询到相关信息，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违法行为。

上述问题，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的情形。
以上事实，有投标文件、调查取证函及复函、工作底稿和检查报告作为证据。

处罚决定

针对上述问题，我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已于2024年10月25日向你公司送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我厅拟作出处罚种类及依据和你公司享受的陈述和申辩权利，你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的规定，应处以罚款0.965万元（采购金额193万元的5‰），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一年。鉴于你公司已向长沙理工大学进行9.475万元的经济补偿并承诺增加设备的后期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规定，符合减轻处罚的情形，我厅对你公司作出以下处罚：罚款0.772万元（采购金额193万元的4‰）。同时责令你公司进行整改。
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填写缴款书，并将罚没款合计0.772万元缴纳至国家金库湖南省分库。到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你公司应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并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整改落实情况书面报送我厅。
如不服本决定，你公司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联系单位：湖南省财政厅政府采购处

联系电话：0731-85165081

地    址：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

附件：送达回证

湖南省财政厅
                            2024年11月11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4年11月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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